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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25年行政执法基本情况
2025年，共办理行政执法案件4件，其中，行政处罚4件，无因行政处罚案件引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二、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关情况
（一）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情况。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完善行政执法文字记录，扩大音像记录使用范围，减少争议，严格规范执法行为，切实提高行政执法水平。
（二）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情况。一是组织开展专题培训，覆盖一线执法人员，通过典型案例讲解、法律法规学习等方式，切实提升执法人员能力水平。二是不定期组织学习国家、省、市行政执法规范政策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增强执法人员法治素养。
（三）案卷评查及执法监督情况。聚焦多次、重复出现的重点问题精准整治，全面开展案卷评查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，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
三、行政执法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
（一）规范执法还需进一步提升。执法人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“重实体，轻程序”的思想观念，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执法文书不规范、程序不严谨等问题。
（二）联动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。住建行政执法领域涉及范围广泛，与其他执法部门之间数据、信息共享不充分，沟通协调不及时，部分行政执法案件办案过程繁杂、进度较慢。
（三）法治素养还需进一步加强。部分执法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掌握不全面，熟练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仍需提升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持续推进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。聚焦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重点问题，持续强化排查整治，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。
（二）持续强化执法监督。持续加大执法监督频次，进一步规范领域执法行为标准。及时公布群众投诉举报电话，畅通渠道，鼓励公众对执法不公行为进行监督，形成社会监督合力，切实提升行政执法质效。
（三）持续完善协同联动机制。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，进一步完善联合执法机制，在涉及多个部门的执法领域，加强与其他执法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，形成执法合力。
（四）持续加强教育培训。进一步加强基层执法人员教育培训，定期制定年度教育计划，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开展培训，切实提高执法人员行政执法水平和法治素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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